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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在单位犯罪诸多极其基础的理论问题上一直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因此单位犯罪案件研判的思维路径

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在罪责自负原则与罪责刑关系原理的指导下，本文强调应当首先肯定单位犯

罪案件中自然人和单位的独立刑事主体地位，而后再以此为前提分别从自然人角度和单位角度对前述理

论问题加以回答并论证。从自然人角度而言，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单位犯罪均属于不纯正单位犯罪，

同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所有参与实施了单位犯罪且自身成立自然人犯罪

的单位成员；从单位角度而言，单位的客观危害行为是指满足了形式要求与目的要求的自然人(单位成员)
的客观危害行为，单位的主观罪过是指单位对“单位成员实施的会被上升评价为单位行为的危害行为发

生危害结果”的态度，具体以单位的刑事合规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为依据。除此之外，单双罚制的创

设不仅面临重大理论困境而且存在画蛇添足之嫌，单位犯罪案件中的刑罚处罚只需严格遵循罪责自负原

则与罪责刑关系原理即可。在上述回答和论证的基础上，本文最终建构了逻辑自洽的单位犯罪案件研判

的思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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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deviation of understanding on many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unit crime, it is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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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ult to form a unified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nking path of the study of unit crime cas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self-responsibi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penalty,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we should first affirm the 
independent criminal subject status of natural person and unit in unit crime cases, and then an-
swer and demonstrate the aforementioned theoretical qu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person and unit respectively on this premi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person, all unit 
crimes stipulated in the provisions of our criminal law are not pure unit crimes. Meanwhile, “di-
rectly responsible in charge and other directly responsible personnel” refers to all members of 
unit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t crimes and set up natural person’s cr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 the objective harmful behavior of the unit refers to the objective 
harmful behavior of the natural person (unit member) who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form and 
purpose, while the subjective sin of the unit refers to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 toward “harmful be-
havior carried out by unit member that will be evaluated as the unit’s behavior will produce 
harmful results”. It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iminal compliance 
plan of the unit. In addition, the creation of odd and double punishment system is not only faced 
with a great theoretical dilemma, but also exists the suspicion of gilding the lily. The penalty pu-
nishment in unit crime cases only needs to strictl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self-responsibi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penalty.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answers and arguments, this paper finally constructs the logical self-consistent 
thinking path of unit crim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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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87 年我国首次在《海关法》中将单位的不法行为犯罪化以来，单位犯罪已完全为我国刑事立法

所肯定。然而，即便如此，研究判断单位犯罪案件的思维路径却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而这归根结

底是因为在单位犯罪诸多极其基础的理论问题上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理解上的偏差，诸如自然人与单位在

单位犯罪案件中的地位、刑法分则部分具体罪名的性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后
文简称“直接责任人员”)的含义、单位的客观危害行为与主观罪过的认定以及单位犯罪案件刑罚规则的

确立。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以罪责自负原则与罪责刑关系原理为基石，首先对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

人与单位的独立刑事主体地位加以明晰，而后对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与单位在犯罪与刑罚方面存在的

上述诸多理论问题进行回答，最终建构出逻辑自洽的单位犯罪案件研判的思维路径。 

2. 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与单位的地位 

2.1. 自然人属于独立刑事主体 

刑法中的犯罪，历来是以自然人为主体的[1]，因此自然人在一般犯罪案件中具有独立刑事主体地位

毋庸置疑，然而在单位犯罪案件中是否仍然如此却存在着巨大争议。目前中国刑法理论中对该问题持否

定态度的诸多观点可以统称为单位一元主体论，该论认为，“从刑法的角度来观察，单位是由单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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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财产和单位制度三大因素有机组成的组织体。作为单位的组成部分之一，单位成员并不是独立于单

位之外的另一个犯罪主体，而是与财产、制度等一起共同构成单位这一单位犯罪主体。因此，在单位犯

罪中，只有单位才是单位犯罪的主体，单位成员的地位只是单位的组成因素”[2]。在单位一元主体论看

来，单位成员的意志通过单位的一定程序上升为单位的意志后便不再是个人的意志，同时单位成员在单

位的意志支配下所实施的行为也将只是单位的行为而不再是个人的行为。基于此，单位一元主体论便可

得到两个推论：在单位犯罪案件中，第一，自然人不是也不能以独立刑事主体的地位承担刑事责任，相

反只是也只能以单位要素的地位承担刑事责任，或者说，作为单位的组成部分之一的自然人所承担的刑

事责任不过只是对单位应承担的整体刑事责任的部分分担而已；第二，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是单

位承担刑事责任，换言之，不成立单位犯罪，单位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自然人自然也就不存在承担刑事

责任的可能。然而，这种强调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是唯一独立刑事主体的单位一元主体论所构筑的“单

位犯罪是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自然人作为单位要素分担单位刑事责任”的罪责体系[1]，无论是

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面临着困境。理论上，第一，单位一元主体论始终无法合理解释单位犯罪案件

中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根据 1；第二，单位一元主体论显然是对罪责刑关系原理的严重背离。实践中，第一，

单位一元主体论无法适配当前刑事责任追究程序 2；第二，单位一元主体论将会导致大量犯罪行为无法受

到刑法的有效规制 3。 
概言之，否认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的独立刑事主体地位的思路是不恰当的。笔者认为，无论是在

一般犯罪案件中还是在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都具有独立刑事主体地位，在自己的主观罪过的支配下

实施客观危害行为，并因此负有刑事责任，进而可能受到刑罚处罚。 

2.2. 单位属于独立刑事主体 

与单位一元主体论承认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的独立刑事主体地位的观点恰恰相反的是，替代责任原

则否认了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的独立刑事主体地位。替代责任原则借鉴民商法中的“仆人过错主人担”

的原则，认为单位的雇员或代理人在其职权或授权范围内为了单位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刑事责

任应由单位来承担。这种替代责任原则在美国已经成为联邦法院和绝大多数州法院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

一般规则[3]。但显而易见的是，自然人实施犯罪却转由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归责模式必然严重违反了罪

责自负原则。 
笔者认为，虽然单位的确是一种法律拟制的产物，但其“已经不再是虚拟的实体，而是法律的现实”，

其“也有自己的、与其每一个成员的意志有区别的集体意志”[4]，因此单位也应当与自然人一样，能独

立地对自己在自己的主观罪过的支配下实施的客观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进而独立地可能受到刑罚处

 

 

1对于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根据，单位一元主体论通常从以下角度作出解释：1) 连带责任角度，认为自然人与单位承

担连带的刑事责任；2) 功利主义角度，认为让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是出于保证制裁犯罪、预防犯罪实际效果的目的；(3)单位要素

角度，认为自然人作为单位的组成部分参与分担单位的整体刑事责任理所当然。然而，上述解释均存在漏洞：1) 连带责任是以存

在多个独立刑事主体为前提的，否定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的独立刑事主体地位就已经失去了谈论责任连带的基础；2)“在刑法面

前，国民不是被动的客体，更不是预防他人犯罪的工具”，为实现一般预防目的而将自然人工具化明显是对人权的侵犯、对罪刑

法定原则的僭越；3) 如果说自然人是因为属于单位的组成部分从而需要参与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分担，那么所有的单位成员都应当

参与分担刑事责任，而并非只局限于现行立法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员”。参见谢治东：“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根据之检讨—

—走出我国传统单位犯罪理论之迷思”，载《刑法论丛》，2011 年第 4 期，第 50-51 页。 
22002 年 7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单位和

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分离追诉程序”、2002 年 7 月 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嫌犯罪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

告破产的应如何进行追诉问题的批复》强调的“涉嫌犯罪的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对该单位不再追

究刑事责任，但仍应当根据刑法相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以及 2014 年 4 月 2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重申的“单位实施未规定为单位犯罪的行为的，对实施该行为的自然人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与单位一元主体论恰恰相反，当前刑事责任追究程序均是建立在承认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具

有独立刑事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 
3 当单位实施了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行为时，或者当外国单位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公民犯罪时，均不成立单位犯罪，

如果按照单位主体一元论的观点，此时同样也无法追究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这无疑是在纵容上述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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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替自然人“背锅”、为自然人的犯罪“买单”，换言之，应当承认在单位犯罪案

件中，单位具有独立刑事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笔者主张，应肯定在单位犯罪案件中存在着自然人和单位两个独立刑事主体，其各自对

各自的客观危害行为和主观罪过负有刑事责任。而这正是后文从自然人角度和单位角度对犯罪与刑罚分

别加以分析的根本原因所在。 

3. 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之犯罪与刑罚 

3.1. 客观危害行为构成要件与主观罪过构成要件之确定 

正所谓“法律人查明和确认案件事实的过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归结的过程，而是一个在法律规

定与事实之间的循环过程，即目光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穿梭”[5]，因此只有在正确认识刑法分则各条

规范的性质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目光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穿梭”时不会错过任何一项可能被适用的

规范。具体到自然人维度，也可以说，正确认识刑法分则各条规范的性质，尤其是有关单位犯罪的规范

的性质，对确定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犯罪的客观危害行为构成要件、主观罪过构成要件以及具体罪名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单位犯罪，我国刑法分则采用了两类立法模式。第一类立法模式(后文简称“立法模式 I”)为，

“①自然人实施某行为的，对自然人判处刑罚。②单位实施同样行为的，对单位判处刑罚，并对自然人

判处刑罚。”根据句①与句②在分则中所处的位置关系不同，又可将采用此类立法模式的规范进一步区

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将句①与句②置于分则同一条文中，包括但不限于帮助恐怖活动罪、走私淫秽物

品罪在内的 79 个罪名；第二种是，将句①与句②置于分则不同条文中，包括但不限于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妨害药品管理罪在内的 65 个罪名。第二类立法模式(后文简称“立法模式 II”)为，“单位实施某

行为的，对单位判处刑罚，并对自然人判处刑罚。”包括但不限于逃汇罪、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在

内的 8 个罪名采用了此类立法模式。至此，有读者便会发现笔者并未将“单位实施某行为的，对自然人

判处刑罚”这一立法模式(后文简称“立法模式 III”)认定为我国刑法分则在单位犯罪上所采用的第三类

立法模式，这是因为在笔者看来，采用此类立法模式的罪名，包括但不限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

财产罪在内的 16 个罪名，根本就不属于单位犯罪而属于纯正自然人犯罪，理由将在后文详述。 
根据对实施主体的限制不同，单位犯罪可以分为纯正单位犯罪与不纯正单位犯罪，前者只可由单位

构成而不可由自然人构成，后者则既可由单位构成又可由自然人构成。刑法分则中采用立法模式 I 的罪

名显而易见地属于不纯正单位犯罪，这一点不存在任何争议；但在采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的定性上，笔

者持与其他诸多学者(譬如张明楷教授、高铭暄教授等)相反的观点。其他诸多学者认为，采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属于纯正单位犯罪，只可由单位构成。但是，笔者认为，若将此类罪名的实施主体限定于单位，

那么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层面都会产生无法解决的难题：立法层面。当自然人实施了采用立法

模式 II 的罪名所要求的客观危害行为且该客观危害行为可以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时，按照其他诸多学

者的观点，由于此类罪名只可由单位构成而不可由自然人构成，因此这种情况下只能认定成立单位犯罪

而不能认定成立自然人犯罪，进而基于罪责自负原则、罪责刑关系原理，应当由且只能由单位承担刑事

责任、受到刑罚处罚。然而，刑法分则针对这些所谓的“纯正单位犯罪”不仅为单位设置了罚金刑还为

自然人(直接责任人员)设置了不同的自由刑或罚金刑。由此不难看出，主张采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属于

纯正单位犯罪的观点与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除非对前述基本原则与基本原理

进行突破，而这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司法层面。根据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刑事判决书的归纳整理可

以发现，在以采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为案由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均指控“被告人(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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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某罪 4”或者请求“以某罪追究被告人(自然人)刑事责任”，而审判机关在作出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

名的判决时同样在文书中表述“被告人(自然人)犯某罪”，此外，即使审判机关最终未认可检察机关指控

的罪名，往往也都是从事实认定角度或者法律解释角度而非犯罪主体适格与否角度进行分析论证。简言

之，在采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能否由自然人构成这一问题上，我国司法机关更多表露出的也是肯定态度。

如此来看，主张采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只可由单位构成的观点，不仅是对司法机关一贯认知的重大挑战，

还将使我国大量已决刑事案件沦为“错案”，而这同样肯定是不被允许的。综上所述，将采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定性为不纯正单位犯罪，即明确其既可由单位构成又可由自然人构成，于立法、于司法都更具

合理性。 
有读者此时便会提出，如果认为采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亦属于不纯正单位犯罪，那么为何同样是不

纯正单位犯罪，刑法分则却采用了立法模式 I 和立法模式 II 两种不同的表述呢？笔者对此解释如下：无

论采用立法模式 I 还是采用立法模式 II，对于认定单位犯罪成立与否并无影响，二者的区别在于认定自

然人犯罪成立与否上。采用立法模式 I 的罪名以独立条款或条文的形式，即“自然人实施某行为的，对

自然人判处刑罚”，对自然人实施此类犯罪单独作了规定，因此只要自然人的行为符合了此独立条款或

条文明文规定的罪状即可成立此类犯罪。如此一来，采用立法模式 I 的罪名对单位实施此类犯罪所作的

规定中“并对自然人判处刑罚”的表述便属于注意规定，仅起到提示司法人员注意的作用 5。相反，就采

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而言，若想成立自然人犯罪，在客观上自然人的行为不仅需要符合此类罪名明文规

定的罪状，还需要额外满足形式要求 6与目的要求 7以体现此类罪名所采用的立法模式的特殊之处——仅

将单位作为分则规定的主语。举例言之，基于《刑法》第 190 条对逃汇罪所作的规定 8，自然人的行为若

想成立逃汇罪，不仅需要自然人“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将外汇存放境外，或者将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

境外，数额较大”，还需要该行为满足形式要求与目的要求。此外，考虑到形式要求与目的要求的实质

内容，有且仅有单位成员实施的行为才可能同时满足这两项要求，因此进一步可以得出结论：采用立法

模式 II 的罪名，当由自然人构成时，属于真正身份犯，即只有具备单位成员这一特殊身份的自然人才能

成为此类犯罪的实行犯。 
有读者此时还会提出，如果认为采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亦属于不纯正单位犯罪，就意味着单位行贿

罪、单位受贿罪也可以由自然人构成，然而对于自然人行贿、受贿的情形，分则已经明确设置了行贿罪、

受贿罪进行规制与惩罚，那么该如何理解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两对罪名之间的关

系呢？就自然人犯罪角度而言，在笔者看来，成立单位行贿罪与单位受贿罪所需要的客观危害行为是同

时满足了形式要求与目的要求的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即成立行贿罪与受贿罪所需要的客观危害行为，换

言之，触犯单位行贿罪、单位受贿罪必然会触犯行贿罪、受贿罪。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单位行贿罪与

 

 

4即采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下同。 
5 以下 15 个罪名除外：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高利转贷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

企业债券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保险诈

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

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 
通常情况下，在采用立法模式 I 的罪名中，“单位实施同样行为”时对自然人设置的刑罚与“自然人实施某行为”时是一致的，法

条一般表述为“依照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处罚”，故此时可以认为，采用立法模式 I 的罪名对单位实施此类犯罪所作的规定中“并对

自然人判处刑罚”的表述属于注意规定；而例外情况时，在个别采用立法模式 I 的罪名(即上述 15 个罪名)中，“单位实施同样行

为”时对自然人设置的刑罚要轻于“自然人实施某行为”时，故此时只能认为，个别采用立法模式 I 的罪名对单位实施此类犯罪所

作的规定中“并对自然人判处刑罚”的表述属于新的罪刑规定，不可以忽略。当然，这种新的罪刑规定是否合理，笔者有所怀疑。 
6形式要求，是指只有当自然人的行为具有能够体现单位意志的形式时，该行为方能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具体内容将在后文详述。 
7目的要求，是指只有当自然人的行为是在为单位本身谋取非法利益时，该行为方能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具体内容将在后文详述。 
8《刑法》第 190 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将外汇存放境外，或者将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

数额较大的，对单位判处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单位判处逃汇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罚金，并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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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罪、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两对罪名之间属于法条竞合关系。而对待法条竞合关系，我国刑法原则上

采取“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处理办法，所以，当自然人实施了行贿行为或者受贿行为并且该行为同时

满足了形式要求与目的要求时，应当优先认定该行为成立单位行贿罪或者单位受贿罪；但是，考虑到我

国现行刑法对这两对罪名所设置的具体法定刑 9，在特殊情况下，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契合比例原则，单

位行贿罪与行贿罪、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两对罪名之间不宜再认为属于法条竞合关系，而应当认为属于

想象竞合关系，“择一重罪论处”。当然，即便对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两对罪名

之间的关系能够作出上述理解，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单位行贿罪与单位受贿罪中对自然人设置的法定刑缺

乏合理性。正如前文已经论述的，在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受到刑罚处罚是因为其作

为独立刑事主体实施了犯罪，并非是因为其属于单位的组成部分而被动地分担单位因实施犯罪所需承担

的刑事责任，因此，无论自然人实施的客观危害行为是否满足形式要求与目的要求即是否能够上升评价

为单位的行为，只要行为内容是相同的，自然人为此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受到的刑罚处罚最起码就应

当是一致的；更何况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的行为相较自然人犯罪案件中自然人的行为更具隐蔽性和复

杂性 10，法益侵害程度也通常更高。然而，很遗憾的是，在单位行贿罪、单位受贿罪以及 15 个采用立法

模式 I 的罪名(详见前文脚注)上，现行立法的处理方式却并非如此，仿佛传递出一种“组团”犯罪比“单

独”犯罪受到惩罚要轻微的错误信号。 
一言以蔽之，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单位犯罪均属于不纯正单位犯罪，因此，在确定单位犯罪案

件中自然人犯罪的客观危害行为构成要件、主观罪过构成要件以及具体罪名时，目光需要在事实与所有

有关单位犯罪的规范之间来回穿梭。 

3.2. 刑罚对象之理解 

根据刑法总则第三十一条以及分则各具体罪名的规定，在成立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对且仅对作为直

接责任人员的自然人判处一定的刑罚处罚，或生命刑或自由刑或罚金刑或资格刑。因此，正确理解“直

接责任人员”的含义对为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定罪量刑起着不可或缺的基础理论作用。具体而言，正

确理解“直接责任人员”的含义可以对“为何在单位犯罪案件中会出现只有部分单位成员(即直接责任人

员)受到刑罚处罚而另一部分单位成员未受到刑罚处罚的现象”这一问题作出合理的回答。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直接责任人员”并非身份犯中的特殊身份。所谓身份犯中的特殊身份，是指

自然人在实施犯罪前便已经具备的特殊资格或者已经形成的特殊地位、特殊状态[6]，诸如“国家工作人

员”“司法工作人员”等等，这种特殊身份会影响犯罪的成立或者刑罚的轻重；然而，基于最高人民法

院研究室提出的关于如何理解“直接责任人员”的参考意见 11，“直接责任人员”并非自然人在实施犯

 

 

9单位行贿罪中对自然人设置的法定刑：“……情节严重的……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行贿罪中对自然人设置的法定刑：“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

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

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受贿罪中对自然人设置的法定刑：“……情节严重的……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受贿罪中对自然人设置的法定刑(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处罚)：“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

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10所谓“隐蔽性”，是指单位成员一般是在从事合法单位业务活动的同时从事犯罪活动，即以合法活动掩盖非法活动；所谓“复杂

性”，是指单位犯罪涉及面广、利害关系复杂，非一个单位成员所能胜任和完成，通常需要依靠由数人、数十人甚至更多的人以

决策者、组织指挥者、具体实施者等诸多角色构成的严密组织架构得以实现。参见蔡静：“单位犯罪司法解释瑕疵原因之我见”，

载抚州法院网，http://fzz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1/09/id/5060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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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前便已经具备的特殊身份，其与“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

组织者”一样，都是自然人犯罪的产物，都属于自然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才获得的身份。既然“直接责

任人员”并非能够影响给自然人定罪量刑的特殊身份，那么自然也就不能认为，在单位犯罪案件中另一

部分单位成员之所以不会受到刑罚处罚，是因为由于其不具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故其行为无法成

立犯罪。 
根据罪责刑关系原理，在单位犯罪案件中另一部分单位成员之所以不会受到刑罚处罚，无非以下两

种可能：第一种，此部分单位成员的行为成立犯罪但司法机关却不予追究此部分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或

者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却免予、免除其刑罚处罚；第二种，此部分单位成员的行为根本就不成立犯

罪。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属于“空中楼阁”，与现实严重脱节：首先，唯一的“免予刑罚处罚”规定

出自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它强调的是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犯罪情节)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对被告

人判处刑罚处罚，或者说它体现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理念，而不考虑实际、直接在立法上

一律认定不需要对单位犯罪案件中另一部分单位成员判处刑罚处罚的做法明显与“免予刑罚处罚”所体

现的哲学理念相悖，因此用前者来论证后者存在逻辑上的巨大错误；其次，目前总共存在 2 种可以或应

当“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以及 18 种可以或应当“免除刑罚处罚”的情形，但它们无一例外都于刑法总则

或分则中被加以明文规定，因此认为在单位犯罪案件中另一部分单位成员之所以不会受到刑罚处罚是因

为司法机关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被免除了刑罚处罚只不过没有在法律上作明文规定的解释过于牵强。

相较之下，在单位犯罪案件中另一部分单位成员之所以不会受到刑罚处罚是因为其行为根本就不成立犯

罪的第二种可能就更值得被采纳。基于这种理解，单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刑罚对象即所谓的“直接责任

人员”指的便是所有参与实施了单位犯罪且自身成立自然人犯罪的单位成员。如此一来，在单位犯罪案

件中，“只有有罪的部分单位成员(即直接责任人员)会受到刑罚处罚而无罪的另一部分单位成员不会受到

刑罚处罚”，正是对罪责自负原则和罪责刑关系原理的严格贯彻。 
此时不妨回到《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12(后文简称“《纪要》”)上来。《纪

要》提到，“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

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处“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的单位成员可以理

解为客观上“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但主观上不具有罪过的单位成员，也

可以理解为客观上“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且主观上具有罪过但不存在期

待可能性的单位成员。至于客观上“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且主观上具有

罪过并存在期待可能性的单位成员，绝不可能也绝不可以认为“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而不负刑

事责任。当然，对于这类单位成员，量刑时可以视其在单位犯罪案件中的具体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

在法定刑幅度内酌情调整刑罚处罚的轻重。 

4. 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之犯罪与刑罚 

4.1. 客观危害行为之认定 

“法人行为的实行，作为从应然世界转向自然现实的内容，离不开具体人，行为和不行为只能由具

体人承担”[7]，因此在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虽然的确是一个独立刑事主体，但其注定无法和自然人一

样自行单独实施行为，其行为只能由单位成员来实施，亦或者说其行为根本上就是经过筛选或价值判断

的自然人的行为。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筛选或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应当慎之又慎，因为从国内外打击单

 

 

1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认为：所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在单位犯罪中起决定、决策、指挥作用的人员；所谓“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是指在单位犯罪中具体执行、积极参与、直接实施本单位犯罪行为的人员。参见 1994 年 1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

研究室关于如何理解“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问题的复函》。 
122001 年 1 月 21 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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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法人 13)犯罪的经验来看，单位(法人)一旦遭到刑事追诉将面临毁灭性打击。譬如，安达信会计师事务

所因受美国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事件牵连被判有罪，不仅被美国休斯敦联邦地区法院处以 50 万美元罚金还

被禁止 5 年内从事业务。因失去从业资格，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倒闭并造成 28000 名职员失业[8]。
14同样在我国，任何一个违反刑法、触犯刑事犯罪的事件都随时可能导致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倒塌、破产、

遭受灭顶之灾[9]。由此可见，如果错误地将自然人的行为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从而使单位为此承担刑

事责任、受到刑罚处罚，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绝对不仅仅只作用于该单位本身，相反会进一步转化为社

会难以承受的就业压力和国家亟需解决的民生问题，甚至可能将危及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所以笔者认为，

为有效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将自然人的行为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的筛选或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应当

同样秉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强调只有当自然人的行为“客观上满足形式要求且主观上满足目的要求”

时，方能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 

4.1.1. 形式要求 
形式要求，即指只有当自然人的行为具有能够体现单位意志的形式时，该行为方能上升评价为单位

的行为。具体而言，诸如单位成员的职权行为、单位成员获得了单位决策机构批准、同意或者认可的行

为都会被认定为体现了单位意志。与此正好相反，由于不满足形式要求，“单位内部成员未经单位决策

机构批准、同意或者认可而实施犯罪的，或者单位内部成员实施与其职务活动无关的犯罪行为的，都不

属于单位犯罪，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6]。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为了尽可能使单位免受无妄之灾，此处对是否满足形式要求的判断应当探求内

在真实，而不能仅仅停留于外在表象。举例言之，“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

人私分的”，之所以不成立单位犯罪 15，是因为此时自然人的行为既不满足目的要求也不满足形式要求

从而无法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 

4.1.2. 目的要求 
目的要求，即指只有当自然人的行为是在为单位本身谋取非法利益时，该行为方能上升评价为单位

的行为。 
有观点认为，当自然人的行为是为单位全体成员或多数成员谋取非法利益时，该行为也能上升评价

为单位的行为，笔者对此并不认同。诚然，在经济层面上单位成员与单位可以称得上是“命运共同体”，

为单位本身谋取非法利益很大概率会一并给单位成员(或全部或多数或少数)带来一定的利益，包括非法利

益和合法利益，但不能因此就将“为单位全体成员或多数成员谋取非法利益”作为自然人的行为可以上

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的标准。如果以此作为唯一评价标准，将会遗漏评价诸多为单位本身直接谋取到非

法利益但为单位成员仅间接谋取到合法利益(比如劳动报酬上涨、福利待遇提升等)的行为；如果以此作为

共同评价标准，虽不再存在遗漏评价的问题，但却仍无法解决在私分国有资产罪这一罪名上产生的问题。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危害行为，是指具有将数额较大的国有资产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

的可能性的行为。从该危害行为的内容即可清楚地意识到该危害行为一旦被自然人实施，参与私分的单

位成员将谋取到非法利益而单位本身将不仅无法谋取到非法利益相反还是该危害行为的损害对象。按照

“以此作为共同评价标准”的观点，该自然人的行为仍满足目的要求，再加上其本就满足形式要求(“以

单位名义”)，故可以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那么此时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一种“单位自己侵害自己利

益”的异常现象；而按照笔者的观点，该自然人的行为在任何具体个案中都将不再满足目的要求，无法

 

 

13我国“单位犯罪”这一概念在国外相对应的是“法人犯罪”这一概念。 
14尽管美国最高法院于 2005 年推翻了该刑事判决，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倒闭并造成大量职员失业的悲剧已经无法挽回。 
151999 年 7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 3 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

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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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前述异常现象。所以，只有当自然人的行为是在为单位本身

谋取非法利益时，该行为方能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 
有观点认为，“‘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不是任何单位犯罪不可缺少的特征”，换言之，此

观点认为自然人的行为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并不需要必须满足目的要求，“一个单位完全可能为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谋取非法利益而实施犯罪”[6]。然而若采纳此观点，在部分情形下将会得到严重违背罪责

自负原则和公平正义理念的结论。举例言之，某公司董事会决议，向官员乙行贿，以便为丙公司谋取非

法利益。如果只以形式要求为评价标准，那么无论该例中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丙公司谋取非法利益的真正

意图是什么，其行为都将会被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但是，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天下熙熙皆为利

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笔者看来，虽然该例中公司董事会成员不惜承担刑事责任的代价的确为丙

公司谋取了非法利益，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必然绝非其真正意图所在，其最终目的无法跳出以下三种可能：

一是，为了凭借谋利行为间接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譬如丙公司承诺给予其报酬)；二是，为了凭借谋利行

为间接为单位本身谋取非法利益(譬如丙公司承诺给予甲公司商业上的优待)；三是，为了凭借谋利行为同

时间接为自己与单位本身谋取非法利益。当公司董事会成员的真正意图属于第二种或第三种时，将其行

为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最终使单位负有单位行贿罪的刑事责任，笔者持赞成态度；但当公司董事会

成员的真正意图属于第一种时，将其行为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最终使单位负有单位行贿罪的刑事责

任，笔者持反对态度，因为这会使得单位以及有关主体(如单位的普通员工等)遭受池鱼之殃。而为了有效

防止这种虽然具有能够体现单位意志的形式但本质上只是自然人用以谋取私利的行为被不合理地、错误

地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最优的解决办法便是将目的要求纳入评价标准。由此也可以看出，笔者坚持

以目的要求为评价标准之一并非狭隘地认为，只有当自然人的行为仅为单位本身谋取非法利益时，才有

可能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进而成立单位犯罪；而是开放地认为，只要当自然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包含为

单位本身谋取非法利益这一目的时，就有可能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进而成立单位犯罪。 

4.2. 主观罪过之认定 

主观罪过，是指行为主体对自己的客观危害行为及其客观危害结果所持的态度[10]。这种态度必然以

认识判断能力与选择行为或不行为的自由意志为基本前提[11]。因此，单位能否具有主观罪过就取决于单

位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和自由意志。在这一问题上，否定说认为，正如单位没有自然人所具有的眼、耳、

鼻、舌、身一样，它也不具有自然人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不具有选择犯罪与不犯罪的自由意

志[12]。笔者对此并不认同，正如肯定说指出的，单位的决策机构调动、指挥着各自所属单位的活动，决

定着各自所属单位活动的方向和形式，因此至少可以说单位通过其决策机构的决议具有选择犯罪与不犯

罪的自由意志。当然，笔者也仅仅只是借肯定说的观点来反驳否定说的观点，并非意味着全盘认可肯定

说所主张的“决策机关的意思表示就是单位的意思表示”。如果说单位的主观罪过仅仅只是决策机关(领
导集体)中的单位成员亦或者其他能够代表单位整体利益的单位成员的主观罪过的整合 16，那么就会面临

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当上述单位成员的主观罪过并不统一时，即既存在故意又存在过失时，如何给单

位的主观罪过即这些单位成员的主观罪过的整合下一个故意或者过失的明确结论呢？毕竟主观罪过是无

法量化进而相加、相减的。其实，肯定说与否定说表面上看似针锋相对，但二者从根本上来说立论的前

提是完全一致的，即二者都认为，单位不具有与自然人一样的意思形成能力，亦或者说单位不具有独立

于自然人的主观罪过，这也正是传统法人刑事责任理论的核心思想。相反，同新型法人刑事责任理论(比
如组织体责任论)一样，笔者认为，主张单位具有独立于自然人的主观罪过才是对单位在单位犯罪案件中

 

 

16对此，最为经典的表述就是，“单位意志不是单位内部某个成员的意志，也不是各个成员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单位领导集体或

者代表单位整体利益的成员在领导、指挥、决策、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单位整体性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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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的独立刑事主体地位的尊重。但是，相较自然人，单位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态

度实在是过于虚无缥缈，因此，就需要寻求一个既能正确反映单位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

的态度同时又相对客观稳定的依据来认定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独立的主观罪过。鉴于难以直接认定单位

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态度，笔者建议，既然单位的危害行为即单位成员实施的满足形

式要求与目的要求的危害行为，那么不妨通过判断单位对“单位成员实施的会被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

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态度来间接认定单位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态度，而单位

对“单位成员实施的会被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态度在现实中就存在一个

十分直观的依据，那就是单位的刑事合规计划的制定情况和执行情况。 
何谓“刑事合规计划”？在介绍其之前，必须先对其上位概念“刑事合规制度”的定义加以明确。

刑事合规制度是指，为了防止企业员工的相关行为给企业带来刑事责任，国家通过刑事政策的正向激励

和责任归咎，推动企业以刑事法律的标准制定并实施遵守刑事法律的计划和措施，以此来识别、评估和

预防企业的刑事风险的制度[13]。从该定义可以看出，刑事合规制度实际上由两个要素组成：一是就企业

而言，企业需要制定并实施能够有效避免和预防企业员工实施会被上升评价为企业的行为的危害行为以

及企业员工实施的该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从而给企业带来刑事责任的计划和措施，此即为“刑事合规

计划”，其主要内容可简单概括为行为规则、举报机制与制裁制度[14]；二是就国家而言，国家需要建立

相应的刑事政策激励机制，将企业的刑事合规计划的制定情况和执行情况作为企业获得一定法律优惠的

根据。因此，可以说，刑事合规制度的践行标志着国家单向治理企业犯罪的模式开始逐步转变为了国家

与企业共同治理企业犯罪的模式[14]。这将有助于企业效益、社会效益和国家效益的共同提升。17由此可

见，刑事合规制度亦可以称为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仅适用于企业等商事主体。但是，毕竟该制度源自欧

美国家，而这些国家不存在“单位”这一概念，并且考虑到该制度的具体要素以及建立意义，笔者认为

在对其本土化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将适用主体从企业等商事主体扩展到我国所有单位，因此提出以刑事合

规计划的制定情况和执行情况作为认定单位的主观罪过的依据。 
至于刑事合规计划的制定情况和执行情况与单位的主观罪过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笔者的构想如下：

第一，单位没有制定刑事合规计划或者虽然制定了刑事合规计划但该计划被虚置化的，意味着单位希望

或者放任“单位成员实施的会被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故此时可以认定单

位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具有故意的主观罪过；第二，单位制定了刑事合规计划并且该计

划并未被虚置化，只不过该计划并不完善全面或者该计划完善全面但执行存在纰漏的，意味着单位虽然

反对“单位成员实施的会被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但在实际避免和预防时过

于自信或者单位因疏忽大意而根本没有预见“单位成员实施的会被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的危害行为发

生危害结果”，故此时可以认定单位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具有过失的主观罪过；第三，

单位制定了刑事合规计划并且该计划并未被虚置化，同时该刑事合规计划完善全面、执行不存在纰漏，

现实发生的情况确实不是单位凭借此计划事前能够预见或者能够避免和预防的，意味着“单位成员实施

的会被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对于单位而言属于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故

此时可以认定单位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不具有任何主观罪过。需要注意的是，刑事合规

计划的制定情况和执行情况的判断都是针对具体个案而言的。举例言之，当某单位的单位成员实施了会

被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的逃税行为时，即使该单位关于避免和预防“单位成员实施的会被上升评价为

 

 

17企业效益的提升，是指企业通过刑事合规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强化了内部监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员工实施会被上升评价为

单位的行为的危害行为从而给单位带来刑事风险的可能性，实现了企业的长久稳定发展；社会效益的提升，是指企业的长久稳定

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够营造更好的守法氛围；国家效益的提升，是指刑事合规制度允许

司法机关对部分严格贯彻落实此制度的企业给予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等法律优惠，不仅减少了企业犯罪，还极大地节约了司法成本，

促进了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参见丁文勤、李支：“刑法视角下的 P2P 网贷平台合规制度构建”，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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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行为的逃汇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刑事合规计划的制定或执行存在缺陷，但只要该单位关于避免

和预防“单位成员实施的会被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的逃税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刑事合规计划的制定

和执行均不存在缺陷，具体个案中发生的情况确实不是单位凭借此计划事前能够预见或者能够避免和预

防的，那么就应当认定单位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不具有任何主观罪过。 
刘艳红教授指出，“企业合规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尚不清晰，我国刑法既未将合规规定为刑

法义务，也未使合规成为犯罪阻却事由”[15]，而笔者的构想将初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不同于其他学者

动辄修法的提议，仅仅只需要运用刑法解释的方法便可将刑事合规顺利引入单位犯罪之中。 

4.3. 刑罚规则之纠正 

我国《刑法》第 31 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据此，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立

法已经清楚表明，对于单位犯罪，原则上采用双罚制，即既对单位判处罚金又对自然人(直接责任人员)
判处刑罚；但例外时即当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不采用双罚制而采用单罚制时，只对自然人(直接

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对于此种解读，笔者认可其提出的该条规定中存在转折逻辑关系(即原则例外关系)
的看法，但至于解读的具体内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刑罚规则只有双罚制这一种，

换言之，只有采用双罚制的罪名才属于单位犯罪，而所谓采用单罚制的罪名根本就不属于单位犯罪，即

前文提到的“采用立法模式 III 的罪名根本就不属于单位犯罪而属于纯正自然人犯罪”。理由如下： 
首先，单罚制这种刑罚规则本身就面临重大理论困境。基于罪责自负原则和罪责刑关系原理，在单

位犯罪案件中，自然人受到刑罚一定是因为其行为而不是单位的行为成立犯罪。那么试问，既然单位的

行为也成立犯罪，并且不存在“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免予刑罚处罚”以及“免除刑罚处罚”的规定，

为何刑法没有对单位设置法定刑呢？除非对前述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进行突破，认为单罚制下自然人同

时也是在就单位所负有的刑事责任而受到刑罚处罚，否则绝对无法走出该理论困境。然而正如前文所言，

这种突破根本就不会被也不应该被允许。此时不妨一并对双罚制进行研究。归根结底，双罚制的本质其

实就是“自然人和单位两个独立刑事主体各自对各自的客观危害行为和主观罪过承担刑事责任、受到刑

罚处罚”，亦或者说双罚制其实就是罪责自负原则和罪责刑关系原理的应有之义，并无特殊之处，所以

根本没有为此专门创设一个概念的必要，更何况如此创设反而有画蛇添足之嫌。 
其次，退一步来讲，即使不考虑单罚制这种刑罚规则本身面临的重大理论困境，主张采用立法模式

III 的罪名属于单位犯罪只不过采用了单罚制这种刑罚规则的学者在刑法为何没有对单位设置法定刑这一

问题上所给出的理由[16]也是漏洞百出：第一，其认为部分单位犯罪采用单罚制是因为这些罪名的设立本

就是为了保护单位利益、惩罚借单位名义行损害单位利益之事的行为，比如私分国有资产罪。然而，既

然旨在保护单位利益，还将这些罪名认定为单位犯罪，让单位背负罪名，岂不是南辕北辙？况且将这些

罪名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追究相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就足以起到保护单位利益的作用，实在没有再将其

解释为属于采用单罚制的单位犯罪的必要；第二，其认为部分单位犯罪采用单罚制是因为追诉这些犯罪

时单位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妨害清算罪。然而，既然追诉这些犯罪时单位都已经不复存在，那为什么还

要多此一举地将单位纳为这些犯罪的犯罪主体？第三，其认为部分单位犯罪采用单罚制是因为采用双罚

制会损害到无辜者的利益，比如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然而，所谓“无辜者”之一的公司股东

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在享受公司经营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同时就应当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承担一定的

风险，这个风险自然包括公司经营层、管理层的违法犯罪行为所招致的经济损失。此外，公司股东可以

通过股东大会等形式监督公司的经营与管理行为，如果其没有很好地履行这份监督义务，承担些许经济

损失也理所应当。况且难道在采用双罚制的单位犯罪中，处罚单位就不会损害到无辜者的利益吗？就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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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而言，对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

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判处罚金，无疑也会使“无辜者”客户或者委托人的利益遭受一定的损失，但刑法因

此就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了吗？[17] 
最后，从自然人的行为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需要满足的要求来看，诸多采用立法模式 III 的罪名所

要求的客观危害行为，比如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妨害清算等行为，根本上就不是在为单位本

身谋取非法利益，因此无论如何自然人实施的这些行为都无法上升评价为单位的行为，换言之，单位永

远无法成为这些行为的实施主体。这就意味着诸多采用立法模式 III 的罪名的实施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即

这些罪名都属于纯正自然人犯罪而不属于所谓的采用单罚制的单位犯罪。 
综上所述，既然采用立法模式 III 的罪名根本就不属于单位犯罪而属于纯正自然人犯罪，那么前文对

立法模式 III 作出的表述就得相应加以修改，其不应表述为“单位实施某行为的，对自然人判处刑罚”，

而应表述为“自然人实施某行为的，对自然人判处刑罚”，这正是刑法分则在自然人犯罪上所采用的最

基本的立法模式。就此，有读者可能会提出，既然采用立法模式 III 的罪名属于纯正自然人犯罪，那么如

何解释其中个别罪名的分则规定是以单位为主语的呢？笔者认为，这样表述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

为了区分此罪与彼罪，故以单位为主语。比如为了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与贪污罪；第

二，个别罪名从事实来看根本无法由单个自然人实施，故不宜以自然人为主语。比如工程重大安全事故

罪等；第三，个别罪名中负有特定义务的主体本就是单位而不是自然人，故不宜以自然人为主语。比如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妨害清算罪中负有依法披露义务和清算义务的主体本就是单位而不是自

然人[6]。 
再回到《刑法》第 31 条规定上来，在笔者看来，该条规定更多的作用是与《刑法》第 30 条规定 18

一起共同为追究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的刑事责任提供法律依据[18]，至于其具体内容中存在的转折逻辑关

系(即原则例外关系)，可以作如下理解：原则上，单位的行为成立犯罪，自然人(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通

常也一并成立犯罪，所以此时同时给予二者以刑罚处罚；例外时，单位的行为成立犯罪，自然人(直接责

任人员)的行为依据刑法分则或其他法律却不成立犯罪，那么此时只能给予单位以刑罚处罚。19 

5. 单位犯罪案件研判的思维路径建构结论 

在坚持罪责自负原则与罪责刑关系原理的前提下，通过对单位犯罪案件中具有独立刑事主体地位的

自然人与单位的犯罪与刑罚的分析，笔者最终建构了如下单位犯罪案件研判的思维路径： 
第一步，考察是否成立自然人(单位成员)犯罪。如果自然人(单位成员)的客观危害行为和主观罪过完

全符合刑法分则罪名所规定的主客观犯罪构成要件(采用立法模式 II 的罪名还需要该行为额外满足形式

要求与目的要求)且不存在犯罪阻却事由，则成立自然人(单位成员)犯罪，并对自然人(单位成员)依法予以

追究或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依法给予或免予、免除刑罚处罚；反之则反。 
第二步，如果刑法分则规定了相应的单位犯罪罪名，则继续考察是否成立单位犯罪。在此，单位的

客观危害行为是指满足了形式要求与目的要求的自然人(单位成员)的客观危害行为，单位的主观罪过则是

指单位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态度，亦即单位对“单位成员实施的会被上升评价为单位

的行为的危害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态度，具体以单位的刑事合规计划的制定情况和执行情况为依据。

如果单位的客观危害行为和主观罪过完全符合刑法分则罪名所规定的主客观犯罪构成要件且不存在犯罪

 

 

18《刑法》第 30 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

任。” 
19举例言之，在具体个案中单位具有主观故意而自然人(直接责任人员)只有主观过失，若刑法分则规定，二者所涉嫌触犯的某罪名

属于故意犯罪，那么就只能认定成立单位犯罪而不能认定成立自然人犯罪，最终也就只能对单位判处刑罚处罚而不能对自然人(直
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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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却事由，则成立单位犯罪，并对单位依法予以追究或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依法给予或免予、免除刑罚

处罚；反之则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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